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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前，数据向大型企业集中，为产业、企业创新发展贡献了诸多成果，但同时带来一些挑战。如何使大型数据企业从海量用户数据中取得“盈余”的同时，能够勇于善于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，促进和带动社会公共利益和共同富裕的发展，政府需要在保障公平方面，发挥引导调节作用。
　　推动大型数据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，本质上是在数据使用上建立责权利的统一。纠正利大而责小，利益与责任不对称的问题。
　　大型数据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，主要应体现在保障帮扶弱势群体，弥合社会数字鸿，共创协调、绿色、包容的可持续社会价值。这是健全数据要素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的重要方面。
　　数据要素收入分配有多种形式。首先是面向弱势群体，增强数据要素共享性、普惠性。具体来说，要推进数据要素等通用性资产的有偿共享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平台的社会责任应体现在降低平台经济参与者经营成本上，例如在会员费、使用费上，对可以确定的弱势群体给予适当减免。也可以突破雇佣制的局限，采取合伙制、合作制等共享经济的方式，实现共享、共创、共赢。
　　可以将基于数据要素共享性、普惠性的数据生产资料共享称为零次分配，它保障的是结果公平之前的机会公平，可以用不伤害效率的方式促进公平。
　　其次，是在结果公平方面，在一二三次分配中，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帮助与扶持。比如，可以在一次分配中，对创造性劳动，给予成本（工资）之上的分成；在二次分配中，促进实现数字技术、数据要素、市场竞争和就业市场的“再平衡”；在三次分配中，直接开展帮扶弱势群体，持续提升其数字技能的公益与慈善行动，等等。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平台经济提供了以市场化方式将外部性加以部分内部化的生态模式，也就是按市场化原则、商业化方式，实现有偿共享生产资料与有偿搭便车。把社会责任与商业模式有机结合起来，应鼓励这种探索。例如，共享经济按使用效果收费，无效使用不交费，在商业模式允许范围让双创人员搭便车，使这些双创人员在经营失败后，不需要背上债务负担，也不会给银行带来坏帐，这是企业尽社会责任的一种新形式。

